申报承诺书

 
本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承诺人”）在此次申请东湖高新区2024年度商贸业政策中，做出以下郑重承诺：

一、承诺人充分理解并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对于所提交的各类申报材料，承诺人将确保其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，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虚假申报或重复申报。

二、承诺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，不会对同一事项或项目进行两次或多次申报。

三、承诺人承诺，若因承诺人原因导致重复申报或提供虚假材料，承诺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接受相应的法律制裁。

四、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并作为承诺人申报材料的一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 

 

         承诺人名称（盖章）： 

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